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 WI

HARPER FUND VII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WI Harper Fund VII”）持有公司股
份6,240,0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9%。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及上市后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该部分股份已分别于2024年5月22日、2024年6月27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需要，股东WI Harper Fund VII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1,115,36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期限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进行。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若公司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送红利、
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变动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减持股份数量及股
份比例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WI Harper Fund VII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WI HARPER FUND VII HONG KONG LIMITED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6,240,029股

5.59%
其他方式取得：6,240,029股(IPO前及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WI HARPER FUNDVII HONG KONGLIMITED
WI HARPER FUNDVII HONG KONGLIMITED

减持数量
（股）

2,230,700

877,900

减持比例

1.99997%

0.79%

减持期间

2025/3/13～2025/6/9
2024/10/21～2024/10/21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30.26-37.54

25.39-25.39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2025年2月20日

2024 年 10 月 16
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WI HARPER FUND VII HONG KONG LIMITED
不超过：1,115,366股

不超过：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115,366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115,366股

2025年10月29日～2026年1月28日

IPO前及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自身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否
根据公司《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公司股东WI Harper Fund VII承诺如下：

1、关于股票锁定的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并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本企业承诺违规减持公

司股票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如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
则公司有权将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公司所有。

（4）本承诺函所述承诺事项已经本企业确认，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企业具有法
律约束力。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
承诺，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企业将遵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本企业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

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企业在减持所持公司股份时，将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
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依法公告具体减持计划，并
遵守相关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价格、信息披露等规定，保证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符合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而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4）如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股东股份减持安排颁布新的规定或对上述减持

意向提出不同意见的，本企业同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新颁布的规定或意见
对股份减持相关承诺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

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也存在
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的不得减持的
情形。

在股东按照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及时关注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并依法
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688458 证券简称：美芯晟 公告编号：2025-050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证券代码：002986 证券简称：宇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7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并于2025年9月29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及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3,378,760股。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及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相应减少 3,378,760股，公司总股本由 383,500,152
股减少至 380,121,392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383,500,152元变更为 380,121,392元。公司股
本总数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
司通知书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
证，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
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

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登记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惠州新材料产业园新材二路8号博科生产管理楼5楼
2、申报时间：2025年9月30日起45天内（工作日8:00-12:00，14:00-17:00）
3、联系人：廖颖
4、联系方式
（1）邮箱：stock@yussen.com.cn
（2）电话：0752-5830309
（3）传真：0752-5765948
5、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

准。
特此公告。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002986 证券简称：宇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8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2、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29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9月29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2025年9月29日9:15-15:00任意时间。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惠州新材料产业园新材二路8号博科生产管理楼503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先念6、会议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23日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合计102人，代表股份94,785,8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16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股份 93,29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27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1人，代表股份1,489,8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5％。
出席本次会议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

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其股东代表（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101人，代表股份1,489,8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1、《关于回购注销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及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94,493,4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9%；

反对117,4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9%；弃权129,01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97,4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2.9337％；反对 117,40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12％；弃权129,0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50％。

关联股东刘军先生应回避表决，其通过网络投票所投的同意票表决无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马素湘、陈敏铃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53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公告编号：2025-52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9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29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交易日 2025年 9月 29日 9:15-9:

25，9:30-11:30和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29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65号石基信息大厦5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召集人：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仲初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22日（星期一）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相关人员出席、列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以现场及通

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与现场表决及网络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总数为248人，代表股份

1,516,414,77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729,193,841的55.5627%。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并参与表决的股东

为 2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1,504,074,75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2,729,193,841 股的
55.1106%。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
东246人，代表股份12,340,0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729,193,841股的0.4521%。

3、中小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为 246人，代表股份 12,340,0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2,

729,193,841的0.4521%。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16,208,2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4%；反对

174,2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弃权32,2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13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264%；反对174,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23%；弃权32,25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4%。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07,956,0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22%；反对8,

435,4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3%；弃权23,2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81,2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529%；反对8,435,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587%；弃权23,
2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4%。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
（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06,777,3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45%；反对9,

614,1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0%；弃权23,2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02,6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014%；反对9,614,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102%；弃权23,
2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4%。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
（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506,777,3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45%；反对 9,614,14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40%；弃权 23,2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02,6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014%；反对9,614,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102%；弃权23,
2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4%。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
（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07,971,8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32%；反对8,

419,7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52%；弃权23,2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97,05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806%；反对8,419,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310%；弃权23,
2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4%。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
（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07,974,2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34%；反对8,

415,7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50%；弃权24,8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99,45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001%；反对8,415,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985%；弃权24,
8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4%。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16,208,0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4%；反对

183,5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弃权23,2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133,2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245%；反对183,5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71%；弃权23,25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4%。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拟进行关联交易暨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16,218,7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1%；反对

172,8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弃权23,2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143,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12%；反对172,8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04%；弃权23,25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4%。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李仲初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513,369,163股，该候选人赞成票数排名居前且赞成比例超过

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294,408股；
表决结果：当选。
（2）选举李殿坤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513,773,796股，该候选人赞成票数排名居前且赞成比例超过

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699,041股；

表决结果：当选。
（3）选举庄卓然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513,768,206股，该候选人赞成票数排名居前且赞成比例超过

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693,451股；
表决结果：当选。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周龙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513,945,805股，该候选人赞成票数排名居前且赞成比例超过

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871,050股；
表决结果：当选。
（2）选举赵浚竹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513,939,717股，该候选人赞成票数排名居前且赞成比例超过

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864,962股；
表决结果：当选。
（3）选举秦健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513,935,301股，该候选人赞成票数排名居前且赞成比例超过

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860,546股；
表决结果：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雪莲律师、郭俊汝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结论：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
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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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2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通过文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文娟女士将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李仲初先生、李殿坤先生、庄卓然先生、周龙先生、赵浚
竹女士、秦健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文娟女士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文娟女士符合《公司法》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董事会
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
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29日

附件：
文娟，女，出生于 1983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南民族大

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同时取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2007年至2017年担任 eFu⁃
ture Holding Inc.董事会秘书，2017年起就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海外财务及合规支持负责
人。

文娟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
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文娟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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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发出给各位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会议
于2025年9月29日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并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后以现场及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李仲初先生主持，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计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1.1《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仲初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殿坤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如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2.1《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主任委员：周龙 委员：秦健 李殿坤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主任委员：赵浚竹 委员：周龙 李仲初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3《关于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主任委员：秦健 委员：赵浚竹 李仲初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3.1《聘任李仲初先生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续聘李仲初先生

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2《聘任Kevin Patrick King先生为公司首席运营官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续聘Kevin Patrick

King（金凯文）先生为公司首席运营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3《聘任赖德源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与审计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续聘

赖德源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4《聘任关东玉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续聘关东玉先生为

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5《聘任王敏敏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续聘王敏敏女士为

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6《聘任罗芳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推荐及公司总裁提名，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
续聘罗芳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核查，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4.1《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续聘韩倩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2《关于聘任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续聘郭灵红女士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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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9月29日，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产生3名非独立董事与
3名独立董事；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名职工代表董事。同日，董事会换届选举
完成后，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召开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及副董事长，具体组成如

下：
董事长：李仲初先生 副董事长：李殿坤先生
非独立董事：李仲初先生、李殿坤先生、庄卓然先生
独立董事：周龙先生、赵浚竹女士、秦健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文娟女士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未低于董事会人员的三分之一，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为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

下：
1、审计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周龙 委员：秦健 李殿坤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赵浚竹 委员：周龙 李仲初
3、提名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秦健 委员：赵浚竹 李仲初
公司第九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

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周龙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
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各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聘任情况
（一）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聘任如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聘任李仲初先生为公司总裁
2、聘任Kevin Patrick King先生为公司首席运营官
3、聘任赖德源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4、聘任关东玉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5、聘任王敏敏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6、聘任罗芳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二）其他相关人员聘任情况
1、聘任韩倩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聘任郭灵红女士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其中财务负责人任职资格已通过公司审计委员

会审查，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均符合任职资格。任期自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
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罗芳女士及证券事务代表韩倩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任职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秘书与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65号石基信息大厦5层
联系电话：010-68249356
传真：010-59325399
电子邮箱：luofang@shijigroup.com、daisy.han@shijigroup.com
邮编：100036
四、部分董事、监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赖德源先生、刘剑锋先生、陶涛女士因任期届满离任，不再担任公

司董事。赖德源先生仍继续在公司任职，担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郭明先生、王淑杰女士、张广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公司

不再设置监事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剑锋先生、陶涛女士、郭明先生、王淑杰女士、张广杰先生未直接或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赖德源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58,640股。前述人员不存在应当履行而
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上述离任董事、监事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公司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29日
附件：简历
李仲初，男，出生于 1963年，中国公民，工学硕士，工程师，本公司创始人及控股股东。

198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获得理学学士学位，1987年获得工学硕士学位，曾任职于
航天部某研究所。离职后创立本公司并作为本公司的创始人、经营者持续至今，现任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总裁。

李仲初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持有公司1,488,635,3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54%。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李仲初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李殿坤，男，出生于1969年，中国公民，研究生学历。199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获得工学学士学位；199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曾任职于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投资银行总部项目经理、高级经理，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银行总部部门总经理、内核办主任，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现任本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副董事长。

李殿坤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李殿坤先生持有公司15,439,38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7%。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
人”。

李殿坤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庄卓然，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于2009年加入阿里巴巴集团，
历任淘宝首席架构师、天猫技术总监、手机淘宝资深总监、阿里大文娱事业群COO兼CTO、飞
猪事业群总裁，现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兼飞猪事业群总裁，全面领导阿里巴巴旅游板块的
业务。现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庄卓然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

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庄卓然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文娟，女，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南民族大学，
获文学学士学位，同时取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2007年至2017年担任 eFuture
Holding Inc.董事会秘书，2017年起就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海外财务及合规支持负责人。

文娟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
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文娟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周龙，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于2007年入选注册会计师类全国高端会计人才。现任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总部事业二部（国际业务）执行合伙人。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周龙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
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周龙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赵浚竹，女，出生于1981年，中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央
财经大学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北京财经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任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
地理学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和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的会员。参与出版专著10余部，在《地理学
报》、《城市发展研究》、《财贸经济》等核心期刊发表数篇论文。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赵浚竹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
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赵浚竹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秦健，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曾任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现任北京未来导航科技
有限公司投融资总监、公司监事。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秦健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
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秦健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Kevin Patrick King，中文名：金凯文，男，出生于 1962年，国籍：澳大利亚，曾任职于MI⁃
CROS公司亚太区副总裁以及日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并担任其中国公司和日本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2015年6月30日至今担任公司首席运营官。

Kevin Patrick King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Kevin Patrick King先生持有公司458,64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02%。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Kevin Patrick King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赖德源，男，出生于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科学历，毕业于香港
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先后就职于香港地下铁路有限公司、香港国辉电脑有限公司，1992年1
月至2001年12月先后担任富达自动化管理系统（上海）有限公司（该公司为 MICROS在中国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董事总经理、香港MOVIELINK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财务总
监。

赖德源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赖德源先生持有公司458,6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赖德源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关东玉，男，出生于1963年，中国公民，学士学位，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电子技术系。1984
年-1988年任职于空军科研部某研究所，1988年至1997年期间先后任北京丽都假日酒店电脑
部工程师、香港锦标公司工程师及中国区经理、香港鑫宇公司中国区经理。1997年至2008年
任香港现化电脑系统有限公司中国区副总经理、香港现化电脑系统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
代表，2008年至2009年11月任现化电脑系统（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2009年12月至今担任
公司副总裁。

关东玉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持有公司305,7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关东玉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王敏敏，女，出生于 1962年，中国公民，学士学位，1983年毕业于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
系。1983年至1997年任职于浙江省计算技术研究所，1998年至今先后任杭州西软科技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2011年1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王敏敏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持有公司股票379,6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王敏敏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罗芳，女，出生于1978年，中国公民，理学、经济学双学士，副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大学技
术物理系应用化学专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专业。1999年8月至2011年6月
就职于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从事核科技研究工作。2011年6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
总裁、董事会秘书。

罗芳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持有公司股票229,3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罗芳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韩倩，女，199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法学学士。2016年10月就
职于公司证券部，2024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韩倩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
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韩倩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郭灵红，女，出生于 19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专科学历。曾先后担任公司出纳、会
计、财务部副经理，2010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

郭灵红女士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仲初先生之妻妹，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
份。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
被执行人”。

郭灵红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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